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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市本级2019年度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9年市本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相关精神，在省财政厅的指导帮助下，在市级各部门的配合支持下，以完善制度建设为重点，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为基础，着力打造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将绩效理念贯穿于财政收支运行管理中，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不断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完善管理制度，夯实工作基础。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战略部署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以及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甘发〔2018〕32号）精神，2019年市级重新修订印发了《天水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天财绩〔2019〕3号），为加强财政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开展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夯实了工作基础。
　　二、围绕预算流程，打造管理机制。按照中央和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精神，市级高度重视，及时部署，经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将2019年确定为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年，制定并印发了《天水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天财办[2019]22号），要求市县区一个模式，着力在建立一个机制，完善两个体系，抓好四个环节上持续发力，打造市县区全过程预算绩效链条管理机制。通过开展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年活动，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规范工作流程、细化业务操作，有效提升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三、优化信息系统，力争闭环管理。为了更好的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融入财政一体化平台流程，全过程的发挥绩效管理应有作用，市级对天水市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与项目库对接进行了优化升级，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效融入“金财工程”总体框架，通过不断探索和积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验，优化和完善系统各环节应用，力争建成功能完善、指标科学、安全可靠的数据平台，达到闭环管理要求，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奠定基础。
　　四、认真组织培训，规范业务流程。2019年5月分两次在市政府招待所迎宾楼三楼会议室和市财政局七楼会议室召开了天水市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培训会。参加会议的有，市直各部门、单位财务人员、局相关科室、单位业务主办人员，各县区财政局、开发区财政局绩效股负责人和业务主办人员等共计220人左右。通过培训促进了相互交流学习，夯实财政绩效管理基础,为推动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发挥了作用。
　　五、探索绩效前评，提高支出效益。为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天水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2019年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对天水市智慧市场监管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天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估，进一步探索积累绩效前评经验，加强项目支出效益分析，为预算编制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六、严格编审目标，细化预算编制。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市级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按照预算编制与绩效目标同步申报的要求，2019年制定印发了《天水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0年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的通知》（天财绩〔2019〕16号），要求将申报绩效目标做为预算编制环节的硬性约束，进一步强化了预算绩效目标编审的结果应用。同时，依托试运行的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简化了申报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规范了预算绩效目标申报流程，有效促进了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的全面性和及时性。
　　七、开展绩效监控，强化预算执行。为切实加强全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打造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2019年6月市级印发了《天水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市级预算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工作的通知》（天财绩〔2019〕13号），会同各支出科室，组织开展了市级预算部门（单位）绩效监控工作，主要监控了2019年1-7月预算执行项目的累计执行数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监控完成后，对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了梳理汇总，并反馈相关预算管理科室，为下年安排预算资金提出决策参考依据。通过绩效监控工作，进一步督促了财政支出进度，有效防止财政资金沉淀。
　　八、积极组织自评，加强支出管理。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五十七条第三款，“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2019年4月市级印发了《天水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8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天财绩〔2019〕4号），组织各预算部门、单位对纳入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通过对财政项目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了解掌握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及项目实施绩效，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断提高财政支出决策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九、组织重点评价，提升资金效益。为加强项目支出管理，强化财政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19年对纳入2018年扶贫总台账的市级层面资金13个项目和16个2018年预算执行项目，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重点评价工作。评价结束后，将重点评价情况反馈相关预算部门，要求相关预算部门对照问题建议进行整改，同时将评价结果在市财政局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通过重点评价工作，细化和完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建立健全扶贫项目资金指标体系，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十、认真组织考核，指导县区工作。按照《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市（州）领导班子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的通知》（甘财绩〔2020〕1号）和《关于做好2019年度地方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的通知》以及《天水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天财办〔2019〕22号）的要求，组织全市财政部门对2018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考核，考核从绩效管理基础工作、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管理、绩效评价管理、绩效结果应用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核。通过考核，进一步压实责任，提升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